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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本要點依據殘障福利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之。

 二、經鑑定為殘障者申請殘障手冊(如附^W-)，應檢具一吋半身照片

 四張、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印本，向戶籍所在地鄉(鎮、市、區)

 公所辦理。

 三、受理申請殘障手冊單位，應審核鑑定單位送回之鑑定表，符合法

 定殘障等級標準者，由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主動核發殘障手冊

 及相關福利資料。並將鑑定表送臺灣省政府資訊中心。

 四、殘障手冊之領發、換發、變更登記、註銷及管理作業由戶籍所在

 地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辦理。

 五、殘障者因殘障手冊遺失或毀損時，得由本人或他人代理檢具一吋

 半身照片二張、戶口名簿或身份證影印本向戶籍所在地鄉(鎮、

 市、區)公所申請補發。殘障手冊毀損者，原手冊應收繳作廢。

 六、殘障者申請複檢、後續鑑定或變更殘障別等級時，應檢具原殘障

 手冊(末領有殘障手冊者得免檢具)、一吋半身照片二張依本要點

 二之規定辦理，如另發給新殘障手冊，原手冊應收繳作廢。

 七、殘障者戶籍遷移時，應檢具殘障手冊、戶口名簿或身份證影印本

 向新戶籍所在地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申請遷移異動變更登記，

 由該單位向原戶籍地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索取殘障者個案及鑑

 定資料，在殘障手冊上註記遷移異動登記後發還殘障者。

 八、殘障者應於殘障事實消失之日起一個月內繳還殘障手冊，逾期末

 繳還者由主管單位逕行註銷並取消或追回所享有之福利服務。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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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障者死亡時，其家屬或負責安葬人員(單位)依上述規定辦理

 九、殘障者個案及鑑定資料格式如附件二。(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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